
附件1：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适当性

评估程序（试行）》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配合期货公司“一对多”资产管理业务的开展，进一步明确相应配套规则的实施标准，简化相关工作程序，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促进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健康、稳定发展，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遵循公平、公正、诚信、规范的原则，我会对《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适当性评估程序（试行）》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思路

在修订过程中，我会将现行“一对一”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适当性评估的有关条款与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适当性评估方面的现行做法进行了对比。

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需要对投资者进行身份识别；二是投资者承诺委托资产来源及用途合法；三是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等方式对投资者风险认识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

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对自然人的综合评估，需要填写《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自然人投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表》，特别是对投资者财务状况的审核需要按照评估表的有关内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对自然人的综合评估，只需按照现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由投资者自行书面承诺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即可，这一做法操作起来更为简便。

鉴于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对自然人投资者的综合评估操作较为复杂，投资者提供材料较多，期货公司对材料审批时间长，对材料的真实性难以确认等原因，为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我会借鉴和采纳了基金、证券相关资产管理经营机构对客户适当性评估的做法。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1. 删除了期货公司对自然人投资者综合评估的有关要求。取消了原《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自然人投资者适当性综合评估表》，增加了《资产合法性及投资者适当性承诺书》,要求投资者书面承诺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合格投资者相关标准。

2. 随着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一对多”业务的开展，根据《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增加了“期货公司接受特定多个客户委托的，期货公司或子公司的自有资金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及其配偶，参与本公司设立的单只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合计不得超过该资产管理计划总份额的50%”的相应条款以及资产管理合同期满续约的，按照单一客户和特定多个客户分类处理的有关要求。

3.明确了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遵照本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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